
证券代码：600805 证券简称：悦达投资 公告编号：临 2025-030 号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华润电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

共同设立风电项目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

1. 华润悦海（江苏）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悦海”，此为暂定名，

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2. 华润悦电（江苏）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悦电”，此为暂定名，

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 投资金额

1. 参与设立华润悦海：公司与华润电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润电力”）、江苏黄海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海金控”）、江苏欣昊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昊装备”）及远景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

景能源”）合资成立华润悦海，其中悦达投资持股 20%，认缴出资 2.0 亿元。

2. 参与设立华润悦电：公司与华润电力、江苏长风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风装备”）及远景能源合资成立华润悦电，其中，悦达投资持股

30%，认缴出资 3.9 亿元。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华润电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共同设立风电项目公司的议案》。本次



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尚需国资部门审核批准。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政策变动、项目建设、项目

审批等方面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抢抓“双碳”战略机遇，加快推进转型发展，公司参与设立风电项目公司：

（1）公司与华润电力、黄海金控、欣昊装备及远景能源合资成立华润悦海，

共同投资响水 308MW 海上风电项目。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元，其中，悦达投资

持股 20%，认缴出资 2.0 亿元，方式为现金出资。

（2）公司与华润电力、长风装备及远景能源合资成立华润悦电，共同投资

射阳 407MW 海上风电项目。注册资本为 130,000 万元，其中，悦达投资持股 30%，

认缴出资 3.9 亿元，方式为现金出资。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未持股公司

□投资新项目

□其他：_________

投资标的名称
华润悦海（江苏）新能源有限公司

华润悦电（江苏）新能源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20,000（华润悦海）

39,000（华润悦电）

 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股权

□其他：______

是否跨境 √是 □否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是否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华润电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共同设立风电项目公司的议案》。本次

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尚需国资部门审核批准。

（三）明确说明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概况

为进一步抢抓海上风力发电发展机遇，公司与华润电力等公司成立海上风力

发电项目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华润悦海：该项目总装机规模 308MW，总投资约 27.12 亿元，项目资本金内

部收益率 10.2%，投资回收期 13 年；

华润悦电：该项目总装机规模 407MW，总投资约 43.78 亿元，项目资本金内

部收益率 9.79%，投资回收期 13 年。

（二）投资标的具体信息

1、投资标的 1



（1）新设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华润悦海（江苏）新能源有限公司（此为暂定名，最终以工商部门核

定为准）

注册资本：10 亿元

注册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

经营范围：最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

（2）投资人/股东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华润悦海（江苏）新能源有限公司

序号 投资人/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
出资/持股

比例(%)

1 华润电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出资 60,000 60

2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出资 20,000 20

3 江苏黄海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现金出资 10,000 10

4 江苏欣昊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现金出资 9,000 9

5 远景能源有限公司 现金出资 1,000 1

合计 - 100,000 100

（3）标的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

项目公司董事会由 3名董事组成，其中,华润电力推荐 2名，悦达投资推荐

1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或更换。董事长从华润电力推荐的董事中选举产生。项

目公司不设监事会、监事，由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行使监事会相关职权，悦

达投资提名董事任主任委员。项目公司设兼职经营管理机构，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由华润电力提名；设副总经理 2名，由悦达投资和黄海金控分别提名 1名；设

财务经理 1名，由悦达投资提名。法定代表人由总经理担任。

2、投资标的 2

（1）新设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华润悦电（江苏）新能源有限公司（此为暂定名，最终以工商部门核

定为准）



注册资本：13 亿元

注册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

经营范围：最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

（2）投资人/股东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华润悦电（江苏）新能源有限公司

序号 投资人/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
出资/持股

比例(%)

1 华润电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出资 78,000 60

2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出资 39,000 30

3 江苏长风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现金出资 11,700 9

4 远景能源有限公司 现金出资 1,300 1

合计 - 130,000 100

（3）标的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

项目公司董事会由 3名董事组成，其中，华润电力推荐 2名，悦达投资推荐

1名。董事长从华润电力推荐的董事中选举产生。项目公司不设监事会、监事，

由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行使监事会相关职权，悦达投资提名董事任主任委员。

项目公司设兼职经营管理机构，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由华润电力提名；设副总经

理 1名由悦达投资提名；设财务经理 1名，由悦达投资提名。法定代表人由总经

理担任。

（三）出资方式及相关情况

华润悦海：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由股东方在收到项目公司向其发出有关

缴付注册资本金的书面请求后十五（15）个工作日内，按照各自出资比例同时向

项目公司缴付注册资本，均以现金出资。

华润悦电：注册资本 130,000 万元，由股东方在收到项目公司向其发出有关

缴付注册资本金的书面请求后十五（15）个工作日内，按照各自出资比例同时向

项目公司缴付注册资本，均以现金出资。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华润悦海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甲方：华润电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江苏黄海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丁方：江苏欣昊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戊方：远景能源有限公司

2.投资金额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额为 2.0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20%。华润电力持股 60%，黄海金控持股 10%，欣昊装备持股 9%，远景能源持股

1%。

3.支付方式

现金出资。

4.出资期限

由股东方在收到项目公司向其发出有关缴付注册资本金的书面请求后十五

（15）个工作日内，按照各自出资比例同时向项目公司缴付注册资本。后续资本

金根据项目开发进度分批到位。

5.预期收益及收取约定

项目总投资约 27.12 亿元，单位投资 8.8 元/W。平均含税上网电价按 0.391

元/kWh，年均营业收入约 2.88 亿元，年均净利润约 6,508 万元。项目资本金内

部收益率 10.2%（税后，下同），投资回收期 13 年。

项目公司每年净利润在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10%）及任意公积金（如

需）后的剩余部分，为可分配利润，项目公司利润分配按照《公司法》及其他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项目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

全部进行分配。项目公司每年进行一次利润分配。

6.公司治理

项目公司董事会由 3名董事组成，甲方提名 2人、乙方提名 1人，经股东会

选举产生；董事会设董事长 1名，由甲方提名，由董事会选举产生；甲、乙、丙、

丁、戊五方应在相关股东会会议上对上述提名投赞成票。

项目公司实行董事会授权下的经理负责制，设经理 1人、副经理 2人，财务

负责人 1人，属于高级管理人员，均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法定代表人由

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经理由甲方推荐，副经理由乙方、丙方分别推荐 1人，

财务负责人由甲方推荐，甲、乙、丙、丁、戊五方应促使其提名的董事在相关董

事会会议上对上述提名投赞成票。财务经理由乙方推荐，上述人员均不与项目公

司订立劳动合同，由各方委派并自行支付劳动报酬。

（二）华润悦电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甲方：华润电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江苏长风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丁方：远景能源有限公司

2.投资金额

注册资本 130,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额为 3.9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30%。华润电力持股 60%，长风装备持股 9%，远景能源持股 1%。

3.支付方式

现金出资。

4.出资期限



由股东方在收到项目公司向其发出有关缴付注册资本金的书面请求后十五

（15）个工作日内，按照各自出资比例同时向项目公司缴付注册资本。后续资本

金根据项目开发进度分批到位。

5.预期收益及收取约定

项目总投资约43.78亿元，单位投资10.75元/W。平均含税上网电价按 0.391

元/kWh,年均营业收入约 4.92 亿元，年均净利润 1.03 亿元。项目资本金内部收

益率 9.79%（税后），投资回收期 13 年。

项目公司每年净利润在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10%）及任意公积金（如

需）后的剩余部分，为可分配利润，项目公司利润分配按照《公司法》及其他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项目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

全部进行分配。项目公司每年进行一次利润分配。

6.公司治理

项目公司董事会由 3名董事组成，甲方提名 2人、乙方提名 1人，经股东会

选举产生；董事会设董事长 1名，由甲方提名，由董事会选举产生；甲、乙、丙、

丁四方应在相关股东会会议上对上述提名投赞成票。

项目公司实行董事会授权下的经理负责制，设经理 1人、副经理 1人，财务

负责人 1人，属于高级管理人员，均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法定代表人由

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经理由甲方推荐，副经理由乙方推荐，财务负责人由甲

方推荐，甲、乙双方应促使其提名的董事在相关董事会会议上对上述提名投赞成

票。财务经理由乙方推荐，上述人员均不与项目公司订立劳动合同，由各方委派

并自行支付劳动报酬。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国家“双碳”战略，契合盐城打造绿色低碳示范区要求，



有利于公司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产业定位，加快公司战略转型步

伐，提升公司新能源装机规模、市场地位和经营业绩，进一步打造新能源产业集

群，促进公司新能源业务的做强做优做大。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一）政策变动风险：新能源及电力行业受政策驱动特征显著，近年来国家

围绕电价市场化改革、电力交易机制、可再生能源消纳等领域出台一系列政策，

政策迭代周期缩短至 3-6 个月。如果未来国家相关政策发生变化或未达预期，将

对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二）项目建设风险：海上风机等核心设备的价格受多重因素影响，存在显

著的周期性波动特征。价格异动会导致风电项目设备采购成本上升，叠加运输、

安装等配套费用的潜在波动，增加项目的整体投资成本，带来成本控制压力和收

益不确定性风险；

（三）项目审批风险：项目的设计、建设、并网发电等各个环节都需不同政

府部门的审批和许可。如果项目的审批标准更加严格，或审批及核准所需时间延

长，或对项目达产达效等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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